
 

CNAS-SV01:202X 

《民航温室气体声明核查机构认可方案》 

修订说明 
 

1. 任务来源和背景 

涉及民航温室气体声明核查机构认可的有关标准发生

了变化，主要包括： 

1）ISO 14066:2023 修订发布 

2023 年 8 月, 2023 版国际标准 ISO 14066《环境信息 环

境信息审定与核查组能力要求》（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

—Competence requirements for teams validating and verifying 

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）发布。新标准在范围及内容等方

面均有较大变化，将替代 ISO 14066:2011。新标准是对

ISO/IEC 17029《合格评定 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》

和 ISO14065《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》中

第 7 章“资源要求”的补充要求。该标准过渡期为 2 年，即

自 2023 年 8 月起至 2025 年 8 月止。 

2）IAF MD6 关于《ISO 14065:2020 的应用要求》发布 

2023 年 11 月，国际认可论坛（IAF）发布强制性文件 IAF 

MD6:2023《〈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机构通用原则和要求>

（ISO 14065:2020）标准的应用要求》，该文件为 IAF 各成员

机构一致应用 ISO14065 来实施环境信息审定与核查机构认



可提供了额外的应用指导，以确保各认可机构评审的一致性。

作为 IAF 成员，CNAS 将遵照 IAF 要求，于 2024 年 6 月

30 日起实施该文件。 

3）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及 CNAS 安排，对于已获认可的

民用航空领域温室气体（GHG）核查机构，将于 2024 年 8

月起依照 ISO/IEC 17029:2019 和 ISO 14065:2020 实施认可转

换。 

另外，根据 CNAS 认可规范体系文件架构的层级定位，

原 CNAS-RV02:2022 将撤销并由其他文件替代，相关内容将

调整到本文件中。 

基于以上原因，需要修订 CNAS-SV01。 

2. 文件修订主要内容 

增加了条款 4 民航温室气体核查机构认可适用的认可规

范。R 部分将已认可的核查机构和未认可的核查机构认可申

请的要求合并，并做出相应调整。增加了民航温室气体核查

业务范围，以及监督评审和复评的要求。C 部分增加了《民

用航空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监测、报告和核查管理暂行办

法》附件 6 核查规范中的具体要求。 

3. 文件实施建议 

本次修订为文件换版修订，本文件拟于 2024 年 8 月 1 日

发布，2025 年 8 月 1 日实施，2024 年 8 月 1 日至 2025 年 7

月 30 日为过渡期，上一版文件于 2025 年 7 月 30 日失效。 


